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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经济技术开发区总体发展规划（2022-2035） 

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 

 

一、规划背景 

新乡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名新乡工业产业集聚区，位于新乡市东部。新乡工业

产业集聚区是在河南新乡工业园区的基础上设立的，该园区成立于2003年元月，

2006年4月经河南省政府批准正式确立为省级开发区。 

根据2009年1月河南省《政府工作报告》关于进一步大力发展产业集聚区，

按照整合资源、提升功能、强化特色、增强竞争力的要求，加快产业集聚区基础

设施和结构调整等的要求，新乡市政府结合新乡工业园区的开发现状，提出了在

新乡工业园区的基础上建设新乡工业产业集聚区。 

根据《新乡工业产业集聚区发展规划（2009～2020）》，新乡经济技术开发

区规划范围：北至纬九路（与市区平原路连接），南至新延路，西北至经一路和

东三干渠，东至延津县界，总面积2280公顷。园区发展定位为豫北地区先进制造

业基地，职业技术培训和人力资源输出基地，以发展化纤纺织、汽车及零部件和

装备制造产业为主的工业新区。 

为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开发区体制改革创新的精神，依据《中共河南省委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动河南省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豫发〔2021〕

21号）意见，新乡市人民政府向河南省开发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呈报了《关

于对新乡市开发区整合方案进行批复的请示》（新政文[2021]126号），河南省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关于同意新乡市开发区整合方案的函》（豫发改工业函

[2022]24号）对此进行了函复，文件中明确同意对新乡经济技术开发区予以整合，

在原开发区发展基础上予以调整规划四至边界，调整后占地面积22.8平方公里。 

由于《新乡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规划（2009-2020）》已于2020年到期，不

能满足区域未来发展的需求，为落实省、市相关政策要求，进一步优化开发区工

业产业发展布局及空间范围，新乡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经济发展局委托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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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大学综合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了《新乡经济技术开发区总体发展规划

（2022~2035）》。 

二、主要内容 

1、规划范围 

新乡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面积 22.8 平方公里，南至科隆大道、东至边界路

经十一路、西至经一路、北至平原路范围内工业用地、物流、科技用地区域，含

商务中心项目地块。 

2、主导产业及发展定位 

新乡经济技术开发区主导产业为：绿色纺织服装、高端智能装备（高端装备

制造+信息通信产业）。 

新乡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发展定位为：到 2035 年，推进高科技绿色纺织服装

产业延展提升，纤维端达到全球领先地位，基本形成“绿纤科技城”；完成装备

制造产业高质量转型发展，建成高端装备制造基地；通信产业集群，建成百亿产

值信息通信专业园区；实现生产性服务业跨越发展、生活性服务业提速发展，服

务业比重显著提升，打造、高品质产业新城。 

3、功能分区 

根据开发区发展现状、产业布局以及构建完善产业链和配套服务需要，从功

能分区上规划为“两心两轴多片区”，“两心”：综合服务中心、产业服务中心。

“两轴”：金穗大道、经六路产业发展轴。“多片区”：指装备制造片区（含电

子信息）、科技创新片区、现代物流片区和纺织服装片区四个产业片区。 

装备制造产业发展区重点发展工业机器人、汽车及零部件、起重机械及高端

智能制造产业； 

纺织服装片区主要依托白鹭化纤纺织产业资源，大力发展化纤原料、绿色印

染、特色纺纱、织造产业以及服装产业，打造纺织服装全产业链，重点规划建设

绿色纤维专业园区； 

现代物流片区以公铁物流园区为发展引领，积极打造物流、保税为主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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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豫北的物流专业园区； 

科技创新片区主要依托大学科教城，发挥高校创新人才和创新技术优势，吸

引相关产业项目入驻。 

三、资源环境承载力分析 

1、水资源：新乡市水资源总量为 17.8444 亿 m3/a，区域水资源需求量 1.526

亿 m3/a，水资源供需平衡为+0.454 亿 m3/a，开发区 2035 年规划用水量为 0.1776

亿 m3/a，当地水资源可以支撑规划的实施。 

2、土地资源：开发区位于《新乡市红旗区小店镇总体规划（2018-2035）》

的规划范围之内，且用地类型与该总体规划基本保持一致。 

3、供气能力：规划气源为西气东输天然气，接至新乡市城区输配管网，LNG

作为区域调峰气源及 LNG 汽车加气气源，液化石油气作为辅助气气源。 

4、供热能力：开发区热源点已建成两处，新乡新奥热力有限公司 1 台 15t/h

燃气蒸汽锅炉及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1 台 75t/h 燃煤蒸汽锅炉和 2 台 170t/h 燃

煤蒸汽锅炉。同时规划增加热源为华电渠东电厂余热以及开发区内化纤厂在建的

1 台 360t/h 锅炉，可以满足开发区规划近期、远期的用热需求。 

5、供电能力：开发区现状采用 110kV 彩虹变、110kV 白鹭变，规划新建 110kV

变电站 3 处，分别位于经三路与纬二路交叉口西北职教变、经十路与纬六路交叉

口园东变，科隆大道与经八路交叉口西北角纺织变，该区域供电设施完全可以满

足需求。 

6、大气环境容量：本次环评采用 A 值法对新乡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大气环境

容量进行核算，结果显示该区域颗粒物无环境容量，SO2的环境容量为10154.38t/a，

NO2 的环境容量为 1657.86t/a，SO2 和 NO2 尚有较大环境容量。开发区规划实施

后，经预测颗粒物的排放量为 49.9280t/a、SO2 的排放量为 88.5691t/a、NO2 的排

放量为 151.4022t/a，区域 SO2 和 NO2 的环境容量可以支撑的开发区的建设，颗

粒物是制约开发区发展的制约因素。 

7、水环境容量：根据水环境容量预测结果，在规划近期、远期的不同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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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情况下，大沙河水花堡断面的富余水环境容量为近期 COD19.0866t/a，氨氮

24.7261t/a，TP1.4759t/a、远期 COD10.4082t/a，氨氮 24.3026t/a，TP1.3953t/a；

大沙河吴安屯断面的富余水环境容量为近期 COD440.0801t/a，氨氮 47.6882t/a，

TP6.8201t/a、远期 COD456.5127t/a，氨氮 48.6033t/a，TP7.0387t/a。由上述数据

核算可知，大沙河水花堡段和吴安屯段中各污染因子仍富余有环境容量，可以满

足开发区规划近期、远期水污染物的排放需求。 

四、选址及制约因素 

1、规划选址 

（1）规划选址的环境合理性分析 

根据大气环境现状监测和环境容量核算结果，区域大气环境监测因子 SO2、

NO2 浓度均能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要求；SO2

和 NO2 的环境容量可以支撑开发区规划发展。区域大沙河水花堡断面和吴安屯

断面水质能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V 类标准的要求，经

核算区域水环境容量可以支撑开发区规划发展。地下水各监测井各项监测因子均

能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Ⅲ类标准，区域地下水环境质量

现状较好；开发区噪声现状值均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相

关标准要求；土壤监测点位的现状值均低于《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

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筛选值，开发区土壤污染风险一般。 

因此，从环境质量现状监测结果和环境容量核算结果，开发区选址的从环境

角度分析是可行的。 

（2）规划选址的周边敏感目标合理性分析 

新乡市地处中纬度地区，属于典型的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根

据全市多年气象统计资料，全年主导风向为 ENE 风，全年平均风速为 2.1m/s，

风向频率 17.1%，多年静风频率(风速<0.2m/s)9.9%。开发区位于新乡市区的东侧，

从气象统计资料来看，新乡市区位于开发区的侧风向。该区域年均风速较大，静

风频率较低，且属于平原地形，其气象条件对污染物扩散较为有利，评价要求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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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区入驻企业须按环评要求建设废气治理措施，各类废气污染物严格执行达标排

放，严格环保要求，对废气污染严重的项目限入或禁入，开发区周边建设防护绿

化带等，通过上述控制措施，开发区规划实施对新乡市区环境空气质量影响较小。 

2、制约因素分析 

（1）根据新乡市 2021 年环境质量年报，开发区属于不达标区。入驻开发区

企业应根据污染物排放种类进行区域污染物削减。对开发区拟入驻企业会产生一

定的制约因素。 

（2）开发区纳污水体为大沙河。根据大沙河的水质检测数据可知，大沙河

存在超标现象。建议加快开展大沙河新乡市区段水质提升与水生态修复项目工作，

对大沙河进行水环境综合整治，同时推进工业水循环利用和梯级利用，加快绿色

纤维纺织产业园污水处理厂建设。 

（3）开发区距离第五瞳村、河南师范大学平原湖、张河村等敏感点较近。

开发区企业产生的污染对上述敏感点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对距离上述敏感点较近

的拟入驻企业具有一定的制约。 

五、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结论 

1、环境影响预测 

（1）环境空气：开发区由现有的集中供热锅炉供热，同时规划有在建的集

中供热锅炉以及渠东电厂余热，集中供热设施废气经预测对周围环境空气的影响

较小。企业的规模、原料及工艺直接影响生产工艺废气污染物的排放量，鉴于开

发区各企业规模、工艺的不确定性，评价提出各入区企业应按照单个项目环评提

出的要求对产生的废气进行处理，并在项目运行期间严格落实。 

（2）地表水：开发区工业企业废水经厂内污水处理站处理后经管网排入小

店污水处理厂、绿色纤维纺织产业园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小店污水处理厂出

水水质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Ⅴ类水质标准（COD 40mg/L、

氨氮 2mg/L、TP0.4mg/L），TN 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的一级 A 标准（TN≤15mg/L）；绿色纤维纺织产业园污水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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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厂出水水质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Ⅳ类水标准要求

（COD30mg/L、NH3-N1.5mg/L、TP0.3mg/L），TN 执行《河南省黄河流域水污

染物排放标准》（DB41/2087-2021）二级标准（TN≤15mg/L）。在入河排污口上

游 500m 背景断面来水现状水质情况下，在规划近期、远期不同排放量以及污水

处理厂排水均满足相关标准的条件下，经预测大沙河水花堡断面和吴安屯断面

COD、NH3-N、TP 预测值可以满足断面Ⅳ类（COD30mg/L、NH3-N1.5mg/L、

TP0.3mg/L）水质目标要求。 

（3）地下水： 

开发区统一使用水厂供水。规划新建水厂以黄河水作为水源，不会造成地下

水无序开采现象。同时规划区内绿化面积增加，也对区域地下水的补充起到积极

作用。 

（4）声环境： 

规划实施后，开发区内的噪声源强会有所增加，这主要是因为企业入驻、道

路交通流量增加等原因导致，故本次评价要求： 

①规划区域实际的项目建设中，评价要求开发区企业选址必须符合开发区产

业布局和规划，厂界噪声严格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中规定的相应标准，从而使工业各分区噪声环境满足符合相

应质量标准。 

②评价建议规划应对道路两侧绿化带进行详细规划。 

评价建议临近道路建设均应充分考虑其与区外声环境功能区的噪声防护距

离，并考虑区内绿化带的设计，以尽可能的减少交通噪声对区外敏感声环境功能

区的干扰。 

（5）生态环境 

评价区生态环境目前已受到较大程度的人工干预，生态系统以人工生态系统

为主，自然生态系统比例较小。区域内存在的工业企业产生的排污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区域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的稳定，区域的大气环境、地表水环境已经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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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污染。随着开发区的开发建设，将逐步改变区域内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由

原来的农业生态系统和城市生态系统并存转变为纯城市生态，开发区实施后产生

的主要生态影响是土地利用性质的改变和农业生态系统的破坏。为此，开发区需

要通过采取优化布局、加强基础配套设施建设和进行生态绿化建设等补偿性措施，

把开发区建设产生的生态环境不利影响降至最低程度。 

2、评价结论 

新乡经济技术开发区总体发展规划符合新乡市小店镇相关规划及发展政策，

充分利用了当地的资源、区位和交通优势，对于改善城市的总体面貌，提高人民

生活水平，改善投资环境，吸引投资项目，促进经济的发展，将会起到重大作用，

经济、社会效益明显。 

规划方案充分考虑了开发区所在地的生态环境特征及社会经济环境发展特

征，基本合理。开发区的开发将带来一定的环境影响，通过采取有效的防治对策

和措施，以及环境治理基础配套工程的建设，可以减缓不利影响。 

开发区在开发过程中必须以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为指导，以可持续的眼光

解决存在的各种问题与矛盾，把环境保护工作放在开发区建设的首位，在开发过

程体现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和生态工业、循环经济的发展战略，按照本次评价提出

规划调整建议修改规划，并在下一步的开发过程中严格落实。在此基础上，从环

境保护角度分析，开发区的规划是可行的。 

六、规划方案优化调整建议 

结合区域资源环境、敏感目标分布、上位规划要求等条件对规划开发区选址

与发展限制因素和规划方案深入分析，本次评价提出的规划方案的优化调整建议

汇总见下表。 

表 1             优化调整建议一览表 

类别 规划方案 调整建议 

选址与

布局 

对常年主导风向下风向居民生活造成不

利影响。 

评价建议合理安排开发区各企业厂区平

面布置，尽可能将有安全风险的装置布置

在离居民区的远端，近端则布置一些辅助

性生产设施或公用设施，并进行厂区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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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规划方案 调整建议 

绿化。 

产业 

规模 

纺织服装片区：到 2025 年纤维材料实现

20 万吨生物质纤维素、30 万吨氨纶、30 

万吨绿纤，至 2035 年纤维材料实现 30 

万吨生物质纤维素、40 万吨氨纶、30 万

吨绿纤。小店污水处理厂剩余处理能力

3.4 万 m3/d；绿纤产业园污水处理厂处理

能力为 5 万 m3/d，开发区规划近期 2025

年和远期 2035 年废水总产生量分别为

118383.64m3/d、174684.59m3/d，均远远

超过开发区污水处理厂的处理能力。 

各类产品中生物质纤维素的取水量、排水

量指标均较大，评价建议降低生物质纤维

素的产能，以此来满足污水处理厂的处理

能力。根据预测，开发区远期可新增的生

物质纤维素产能约为 9.11 万吨/年；开发

区总废水产生量为 8.395 万 m3/d。 

规划 

布局 

园区在工业生产区内规划 4 处居住用

地。 

在规划进一步修编和后续具体实施过程

中，优化空间布局，进一步处理好“生产

空间”、“商业办公空间”、“科研教育空间”

及“生态空间”的关系，并做好与法定规

划的衔接。污染排放相对较大的企 

业尽可能布置在远离敏感目标的地块。 

装备制造片西侧相邻有教育科研用地和

居住用地，虽然开发区侧设置了防护绿

地，但仍可能对居住区产生一定的影响 

建议在西侧邻近限制气态类污染物项目，

同时在项目入驻前严格按照要求进行环

境影响评价，做好公众参与工作。 

服装纺织区榆东路以北东相邻居住区为

工业区（规划二类工业用地），虽设置有

防护绿地，但仍可能对居住区产生一定的

影响。 

建议榆东路以东距离居民用地较近的区

域建议限制气态类污染物项目，同时在项

目入驻前严格按照要求进行环境影响评

价，做好公众参与工作 

规划基

础设施 

供水：开发区内现状由新乡市新区水厂联

网供水，新区水厂目前供水规模 10 万

m3/d。开发区规划建设绿纤科技城水厂，

位于经八路与科隆大道交叉口东北角，供

水规模 10 万 m3/d，采用黄河水作为水源，

建成后将对开发区及周边区域进行联网

供水。同时小店镇规划建设小店水厂，位

于科隆大道与东三干渠交叉口东北角，供

水规模 5 万 m3/d，采用南水北调水作为水

源；新区水厂远期进行扩建，扩建后规模

增至 24 万 m3/d。规划未明确规划绿纤科

技城水厂建成时间。 

评价建议加快绿纤科技城水厂建设进度。

为确保项目落地实施，建议规划需要明确

绿纤科技城水厂建成时间，即在2024年建

设完成。 

排水：开发区经六路以东、经十二路以西、 评价建议加快绿色纤维纺织产业园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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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规划方案 调整建议 

铁路线以南、科隆大道以北区域由在建的

绿色纤维纺织产业园污水处理厂进行处

理，开发区内其他区域由小店污水处理厂

进行处理。规划中并未明确绿色纤维纺织

产业园污水处理厂、污水管网的建成时

间。 

处理厂及配套管网的建设进度。为确保开

发区尽快实现集中供水、排水，建议规划

需要明确供水、污水管网的建成时间，即

在2024年建设完成。 

供热：规划热源为新乡新奥热力有限公

司、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渠东电厂。

新乡新奥热力有限公司 1 台 15t/h 燃气蒸

汽锅炉及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1 台

75t/h 燃煤蒸汽锅炉、2 台 170t/h 燃煤蒸汽

锅炉、1 台 360t/h 燃煤蒸汽锅炉供热，

360t/h燃煤蒸汽锅炉预计 2023 年建成投

产。 

为保证开发区尽快实现集中供热，建议规

划明确开发区集中供热管网的建成时间

在2023年建设完成。 

污水处理厂尚未配套中水工程。 
推动污水处理厂建设中水回用工程、完善

中水回用管网，提高中水回用规模。 

规划 

噪声 

根据《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中规定的2类-4类噪声功能区域进行控

制。 

建议开发区边界与邻近居民的200m区域

范围内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2类标准，以减少对周

围居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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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图一   开发区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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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区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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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2035 年建设用地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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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空间布局规划图 


